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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26  900937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电能源 华电 B股       编号：临 2022-024 

 

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22年 4 月 29 日 

 实施风险警示后的 A 股股票简称为“*ST 华源”、A 股代码仍

为 600726，B股股票简称为“*ST华电 B”、B股代码仍为 900937，

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%。 

 实施风险警示后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

 因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拟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

资产重组事项，公司股票已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起停牌，停牌

时间预计不超过 10个交易日。 

  

一、股票种类简称、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

（一）股票种类与简称 

A 股股票简称由“华电能源”变更为“*ST 华源”； 

B 股股票简称由“华电 B 股”变更为“*ST 华电 B”； 

（二）A、B股股票代码仍为“600726”、“900937”； 

（三）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22年 4 月 29 日 

 二、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

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2条第二款规定，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2021

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（*ST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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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2019年到 2021年连续 3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

利润均为负值，且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公

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（天职业字[2022]4709 号）显示公司持续经营

能力存在不确定性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

条第六款规定，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其

他风险警示（ST）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1.4 条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同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

和其他风险警示，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“*ST”字样。 

三、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

因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拟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，公司股票已于 2022 年 4月 25日起停牌，停牌时间预计

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，详见 2022 年 4 月 23 日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

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。公司股票将于 2022 年 4月 29 日实施退市风险

警示，实施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%。实施风险警

示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。 

四、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

2022 年公司为争取撤销风险警示，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 

1.积极争取政策支持，减少煤电企业亏损。 

一是争取合理煤价水平，力争电煤基准价格与电价基准价格相匹

配，争取中长期煤炭合同签订全覆盖政策落地。二是全力争取落实高

耗能电价和容量电价取得突破，确保国家煤机电价改革政策落实到

位。积极推动提高趸售出口热价及居民采暖热价，通过落实电价上浮

和推动热价上涨消化煤价上涨因素。 

2.狠抓关键要素，持续强化提质增效工作。 

一是积极应对电力市场，调整优化电量结构，推动营销精益化管

理，提高煤机负荷响应能力、旋备能力和可靠性，提升辅助服务市场

收益。二是提高应对煤炭市场变化能力，以拓煤源，优结构，稳库存，

多措并举“保量控价”，拓展大客户合作方式，力争签订中长期供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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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，持续开展可掺烧的低质低价煤采购工作。  

3.大力开展存量资产提质，提升资产运营质量。 

贯彻落实国家化解煤电过剩产能政策，优化存量煤电机组，稳妥

有序加大老小煤电机组关停力度；优化供热资产结构，择优拓展直供

热市场。 

4.加强成本精益管理，强化成本管控。 

持续推进“止血堵漏”及自动化提升、减员增效技术改造项目，

争取早投产、早收益。推进劳动用工、检修费、材料费定额管理，做

好成本管控。全力推进融资租赁等中长期融资业务，优化融资结构，

降低融资成本。 

5.积极争取控股股东的大力支持。 

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拟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

资产重组事项，公司拟向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(A)股，

购买其持有的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 51%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，实现

公司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，煤电一体化经营，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

力。 

五、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1 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，若公司

出现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的情形，公司股票将

可能被终止上市。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实施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联系人：李西金   战莹 

（二）联系地址：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 209号 

（三）咨询电话：0451-58681766  0451-58681872 

（四）传真：0451-58681800  0451-58681769 

（五）电子信箱：hdenergy@hdenergy.com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8 日 


